附件1：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县有关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以下统称医疗保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拟订全县医疗保障相关政策、规划、标准、办法并组织

实施。

2、组织拟订并实施全县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监管理医疗保障基金。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推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

3、组织拟订并实施全县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完善动态调整机制，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待遇标准，建立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待遇调整机制。组织拟订并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4、负责执行上级医疗保障部门制定的城乡统一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配合上级医疗保障部门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5、 负责执行上级医疗保障部门制定的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设施收费政策:组织拟订由县管理的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政策;建立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承担政府定价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设施的价格谈判、确定及管理工作，并参与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采购和医疗机构价格类别等级评定工作;推动建立市场主导的社会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

6、 拟订全县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办法并监督实施，指导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招标采购平台建设

7、 组织制定全县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并实施，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健全定点医药服务考核评价机制和动态的准入退出机制，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8、 负责县本级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指导和监督经办机构开展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业务工作;组织拟订和完善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参与和开展医疗保障领域国内外合作交流。
9、负责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减轻医药费用负担。

10、 加强与县卫生健康局等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的制度政策衔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改革，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11、负责本行业安全生产工作

12、 完成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本部门年末实有在编在职人数74人，其中公务员5人、参公人员8人，事业人员61人，退休人员9人，遗属0人，其他人员3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026.8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1026.81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026.8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76.81万元，项目支出150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1102.06万元，较预算增加75.25万元，总支出1102.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87.13万元，占总支出的80.5％；项目支出214.92万元，占总支出的19.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中人员异动及调资。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3.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6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0.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6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0万元，其中：货物0万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48.75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148.52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320.06万元，在用资产320.06万元，资产使用率100%。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①支出完成率。2024年度实际支出1102.06万元，财政下达预算数1102.06万元，支出完成率为100% 。

②结转结余率。2024年末财政拨款结转结余决算数0万元，2024年初财政拨款结转结余决算数0万元，结余结转率为0。

③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效率性。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存量资金上年度为0元，本年度为0元，变动率为0。

④政府采购执行率。2024年实际采购金额合计数0万元，采购计划金额合计数0万元，政府采购执行率为0。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
（1）城乡居民经办服务费项目

①监管定点医药机构覆盖率。2024年实行对全县医药机构进行医保网络覆盖，覆盖率达到100%，健全医药机构定点准入、退出和考核机制，尽早签订年度服务协议，合理基金预算和费用指标控制。加强协议管理和日常监管，严把审核经办和基金支出关，严防“跑冒滴漏”和不合理支出，确保基金安全运行。

②现场稽查覆盖率。健全基金监管机构，成立了基金监管事务中心。2024年针对重点机构、重点专科、重点领域，持续开展集中整治“回头看”和“回炉补火”。同时，实行费用指标控制、日常稽查监管、网上监控和审核把关，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全年定点医药机构检查覆盖率100%。

③医保政策宣传覆盖率。2024年持续开展城乡居民医保征缴宣传发动。全力配合税务部门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年度参保筹资宣传动员，通过动员大会、电视、网络、新媒体、村村响、公开信、告知书、宣传单、流动宣传点等形式，加强线上线下全方位宣传发动和政策引导。

生存认证、举报奖励资金；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工作经费；一站式平台网络维护费、宣传费；稽查专项经费；城乡居民医保“两病”门诊工作经费；医保系统网络维护费（全国联网）；特殊病种门诊医疗管理专家评审工作经费项目

①一站式平台网络正常率。2024年因医保系统新上线不久，网络会不定期出现问题。但正常维持在99%左右。

②特殊门诊应保尽保率。2024年我单位每月定期举行特殊门诊专家会诊评审。
③现场稽查覆盖率。2024年我单位不定期、高频率去医药机构进行随机抽查或检查，
④医保系统网络维护正常率。全面启用医保新系统，按照时间节点全面完成定点医药机构医保信息贯标和全量接口改造工作。加强医保信息系统安全管理，筑牢安全防线。

⑤城乡居民医保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覆盖率。全力推进“两病”门诊用药保障工作。与卫健部门紧密联动，全面开展“两病”大摸底大调查大推进活动。
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问题
1、部分项目资金支付进度滞后。

2、内部控制需进一步完善，随着资金管理改革进一步推进，我单位内部机构进行了相应的优化，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制度、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费用报销规程等制度，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财务约束监督体制。

（二）有关建议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到位率，做准做全基本支出预算，做全项目支出预算，加强预算支出的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提高预算编制严谨性和可控性。

2、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严格实行项目管理程序化，实现项目申报、实施、拨付、评价全流程监督与控制，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

3、进一步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效能，更好地履行生态文明建设职能。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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